
 

附錄七 

《教師資格條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88號 1995年12月12日發佈實施）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提高教師素質，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

法》(以下簡稱教師法)，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中國公民在各級各類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中專門從事教育教學工作，

應當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第三條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教師資格工作。 

   

           第二章 教師資格分類與適用 

 

  第四條 教師資格分為： 

  (一)幼稚園教師資格； 

  (二)小學教師資格；  

  (三)初級中學教師和初級職業學校文化課、專業課教師資格(以下統稱初級中

學教師資格)；  

  (四)高級中學教師資格； 

  (五)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職業高級中學文化課、專業課教師資格(以下

統稱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 

  (六)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職業高級中學實習指導教師資格(以下統稱中

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  

  (七)高等學校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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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教育的教師資格，按照成人教育的層次，依照上款規定確定類別。 

 

  第五條 取得教師資格的公民，可以在本級及其以下等級的各類學校和其他教

育機構擔任教師；但是，取得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的公民只能在中等專

業學校、技工學校、職業高級中學或者初級職業學校擔任實習指導教師。 

 

  高級中學教師資格與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相互通用。 

 

           第三章 教師資格條件 

 

  第六條 教師資格條件依照教師法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執行，其中“有教育教

學能力”應當包括符合國家規定的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身體條件。 

 

  第七條 取得教師資格應當具備的相應學歷，依照教師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執行。 

 

  取得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應當具備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的學

歷，並應當具有相當助理工程師以上專業技術職務或者中級以上工人技術等級。 

   

          第四章 教師資格考試 

 

  第八條 不具備教師法規定的教師資格學歷的公民，申請獲得教師資格，應當

通過國家舉辦的或者認可的教師資格考試。 

 

  第九條 教師資格考試科目、標準和考試大綱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審定。 

 

  教師資格考試試卷的編制、考務工作和考試成績證明的發放，屬於幼稚園、小

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考試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

師資格考試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實施；屬於高等學校教師資

格考試的，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

委託的高等學校組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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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幼稚園、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師資格考試

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考試，每年進行一次。 

 

  參加前款所列教師資格考試，考試科目全部及格的，發給教師資格考試合格證

明；當年考試不及格的科目，可以在下一年度補考；經補考仍有一門或者一門以上

科目不及格的，應當重新參加全部考試科目的考試。 

 

  第十一條 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考試根據需要舉行。 

 

  申請參加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考試的，應當學有專長，並有兩名相關專業的教授

或者副教授推薦。 

           第五章 教師資格認定 

 

  第十二條 具備教師法規定的學歷或者經教師資格考試合格的公民，可以依照

本條例的規定申請認定其教師資格。 

 

  第十三條 幼稚園、小學和初級中學教師資格，由申請人戶籍所在地或者申請

人任教學校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認定。高級中學教師資格，由申請

人戶籍所在地或者申請人任教學校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後，報

上一級教育行政部門認定。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

格，由申請人戶籍所在地或者申請人任教學校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

審查後，報上一級教育行政部門認定或者組織有關部門認定。 

 

  受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委託的

高等學校，負責認定在本校任職的人員和擬聘人員的高等學校教師資格。 

 

  在未受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委

託的高等學校任職的人員和擬聘人員的高等學校教師資格，按照學校行政隸屬關

係，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認定或者由學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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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認定教師資格，應當由本人提出申請。 

 

  教育行政部門和受委託的高等學校每年春季、秋季各受理一次教師資格認定申

請。 

 

  具體受理期限由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規定，並以適當形式公

佈。申請人應當在規定的受理期限內提出申請。 

 

  第十五條 申請認定教師資格，應當提交教師資格認定申請表和下列證明或者

材料： 

 

  (一)身份證明；  

  (二)學歷證書或者教師資格考試合格證明； 

  (三)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指定的醫院出具的體格檢查證明；  

  (四)戶籍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鄉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單位、所畢業的學校對其

思想品德、有無犯罪記錄等方面情況的鑒定及證明材料。 

 

  申請人提交的證明或者材料不全的，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應當

及時通知申請人于受理期限終止前補齊。 

 

  教師資格認定申請表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統一格式。 

 

  第十六條 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在接到公民的教師資格認定申

請後，應當對申請人的條件進行審查；對符合認定條件的，應當在受理期限終止之

日起 30日內頒發相應的教師資格證書；對不符合認定條件的，應當在受理期限終

止之日起 30日內將認定結論通知本人。 

 

  非師範院校畢業或者教師資格考試合格的公民申請認定幼稚園、小學或者其他

教師資格的，應當進行面試和試講，考察其教育教學能力；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

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可以要求申請人補修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 

 

  教師資格證書在全國範圍內適用。教師資格證書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統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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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第十七條 已取得教師資格的公民擬取得更高等級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教師

資格的，應當通過相應的教師資格考試或者取得教師法規定的相應學歷，並依照本

章規定，經認定合格後，由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受委託的高等學校頒發相應的教師資

格證書。 

   

             第六章 罰則 

 

  第十八條 依照教師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喪失教師資格的，不能重新取得教師資

格，其教師資格證書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收繳。 

 

  第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撤銷其教師

資格： 

 

  (一)弄虛作假、騙取教師資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 

 

  被撤銷教師資格的，自撤銷之日起 5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定教師資格，其教師

資格證書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收繳。 

 

  第二十條 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有作弊行為的，其考試成績作廢，3年內不得再

次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第二十一條 教師資格考試命題人員和其他有關人員違反保密規定，造成試

題、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洩露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二十二條 在教師資格認定工作中怠忽職守、徇私舞弊，對教師資格認定工

作造成損失的，由教育行政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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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發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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